空戶逕為遷出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 年 　月 　日
受文者：苗栗縣頭份市戶政事務所
主旨：本人所有座落於本巿      里   鄰       路(街)  　段    巷   弄   號   樓之  房屋，
現有(         全戶等  人)設籍該址，而該全戶現確實已遷離並未居住，且去向不明，敬請貴所惠予辦理逕為遷出登記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檢附□房屋(建物)所有權狀正本(查驗後影印備查)
    □地政系統查證資料(限本人親自申請)
　　　　　□其他證明文件：
此房屋所有權為 □本人單獨持有 □共同擁有

房屋所有權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聯絡電話：
聯絡地址：
附註：依據戶籍法第50條第1項規定及內政部88年9月9日臺內戶字第8808018號函辦理。
	訪　　　　查　　　　記　　　　錄

	

	受訪者（簽章）：
	訪查人員（簽章）：


　
櫃台受理人員：

